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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禮文醫生 , J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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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漢中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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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國偉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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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安敏女士  

 
 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2 

劉素儀女士  
  
 

列席職員  ：   助理法律顧問 10 
李凱詩小姐  

 
 高級議會秘書 (1)2 
 伍美詩女士  

 
議會事務助理 (1)2 

 廖小妮女士  
 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.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
(立法會CB(1)330/13-14(01)
號文件  
 


 

因 應 2013 年

11 月 5 日 會 議

所 作 討 論 而 須

採 取 的 跟 進 行

動一覽表  
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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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B(1)330/13-14(02)
號文件  

 政 府 當 局 對

2013年 11月 5日
會 議 所 提 事 項

作出的回應  
立 法 會 CB(1)222/13-14(03)
及 CB(1)330/13-14(03) 號

文件  

 香 港 工 人 健 康

中 心 提 交 的 意

見 書 及 政 府 當

局的回應  
立法會 CB(3)12/13-14號文

件  

 

條例草案文本

 
檔號：EP351/A4/1  環 境 局 發 出 的

立 法 會 參 考 資

料摘要  
立法會LS5/13-14號文件   法 律 事 務 部 就

條 例 草 案 提 交

的報告  
立 法 會 CB(1)222/13-14(01)
號文件  

 立 法 會 秘 書 處

擬備有關《 2013
年 空 氣 污 染 管

制 ( 修 訂 )( 第 2
號 )條例草案》

的文件 (背景資

料簡介 ) 
立 法 會 CB(1)222/13-14(02)
號文件  

 法 律 事 務 部 擬

備 的 條 例 草 案

標明修訂文本 )
 
 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其文件內容，當中載

述政府當局對委員於 2013年 11月 5日會議所提事項

及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所提交意見書的回應。  
 
2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要求政府當局採取的跟進行動  

 

政府當局 
 
3.  為方便進一步討論條例草案，法案委員會

要求政府當局    

 
(a) 提供以含石棉物質的物料建造的公營

樓宇 (包括固定裝置 )的資料，以及就是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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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公布有關資料說明有關的各項政策

考慮；  
 
(b) 就政府當局文件 (立法會 CB(1)330/13-14 

(02)號 文 件 ) 第 6(e) 段 所 列 的 考 慮 因

素，說明    
 

(i)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條例草案指

明該等考慮因素；  
 
(ii) 該等考慮因素是否載於環境保護

署任何內部指引內，若然，由政府

當局提供相關指引；及  
 
(iii) 接續上文 3(b)(ii)項，如有的話，政

府當局會否考慮公布相關指引；  
 

(c) 政府當局在回應中指出，若條例草案

獲得通過，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

( 第 311 章 ) 第 14 條 就 該 條 例 附 表 1
第 19 項 指 明 的 工 程 所 作 的 申 請 會

予以拒絶。就此澄清    
 
(i) 條例草案實施後，有關當局是否仍

有任何酌情決定權，根據《空氣污

染管制條例》第 15(3)條就上述項

目指明的任何工程批給牌照；  
 
(ii) 如上述 3(c)(i)項的答案是有酌情

決定權，在訂有第 80至 83條的情況

下，有關當局批給牌照的法律根據

為何；及  
 
(iii) 如上述 3(c)(i)項的答案是沒有酌

情決定權，第 19項應否相應廢除；

若否，這會否造成申請人的合理期

望，認為酌情決定權仍然存在；及  
 

(d) 就《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》 (第 595章 )
下的許可證制度及該條例第 10(3)條所

規管的石棉而言，因應上文第 3(c)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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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，澄清是否須以類似的原因作出

相應修訂。  
 
下次會議的日期  
 
4.  委員察悉，下次會議定於 2013年 12月 2日舉

行，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。委員同意於

2013年 12月 17日加開會議審議條例草案。  
 
5.  主席表示，他於2013年 12月 2日因有緊急事

務將暫時離港，而秘書處已邀請各團體及公眾人士

就條例草案表達意見。因此，他建議下次會議日期

維持不變，並根據法案委員會主席手冊第 4.2段，邀

請出席下次會議的委員互選一名主席，在他缺席時

代行主席之職及主持會議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6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時 15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4年 1月 15日  



附件  
 

《 2013年空氣污染管制 (修訂 )(第 2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二次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13年 11月 19日 (星期二 ) 
時間：下午 2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
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項目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

000615 - 
002238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- 主 席 提 醒 委 員 有 需 要 申 報 與

《 2013年空氣污染管制 (修訂 )(第 2
號 )條例草案》 (下稱 "條例草案 ")
相關的利益  

 
- 政府當局簡介其對委員於 2013年

11月 5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及香

港工人健康中心提交的意見書所

作 的 回 應 ( 立 法 會

CB(1)330/13-14(02) 及 (03) 號 文

件 ) 
 

 

002239 - 
003104 
 

主席  
潘兆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 

- 潘議員重申他支持條例草案，並

詢問建立數據庫的可行性，藉此

提供以含石棉物料所建造的樓宇

的資料  
 
- 政府當局解釋，並不建議建立此

數據庫，因為要編製覆蓋所有該

等樓宇的一覽表實屬困難，而披

露不全面的資料會引來公眾不必

要的憂慮或帶來錯誤的安全意識  
 
-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查詢時確認

環境保護署 (下稱 "環保署 ")備有

香港部分以含石棉的物料所建造

樓宇的資料，而此等資料主要來

自擬進行石棉消減工程的註冊石

棉專業人士所提交的報告，或來

自投訴個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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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3105 - 
004354 
 

主席  
張超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- 討論是否需要公布以含石棉物料

建造的公營樓宇的資料  
 
- 政府當局同意提供以含石棉物料

建造的公營樓宇 (包括固定裝置 )
的補充資料，以及就是否公布有

關資料說明各項政策考慮  
 
- 討論是否需要派發小冊子，使居

於很可能有含石棉物料的樓宇的

居民提高警覺，或豎立警告標籤

宣傳適當處理和處置含石棉物料

的方式  
 

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

資 料 ／ 作 出 回 應

(會議紀要第 3段 )

004355 - 
011344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助 理 法 律 顧

問 10("助理法

律顧問 ") 

- 何秀蘭議員提醒政府當局需要適

時提交文件，讓法案委員會委員

及法律顧問有充足時間研究文件

內容  
 
- 討論監督在決定擬議第 83(1)(a)

及 (b)條述明的規定是否得到遵

行時，將會考慮的因素，以及是

否需要在條例草案指明該等考慮

因素  
 
- 應主席及何秀蘭議員要求，政府

當 局 同 意 就 其 文 件 ( 立 法 會

CB(1)330/13-14(02) 號 文 件 )
第 6(e) 段 所 列 的 考 慮 因 素 ， 說

明    
 

(a)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條例草

案指明該等考慮因素；  
 

(b) 該等考慮因素是否載於環保

署的內部指引內，若然，由政

府當局提供相關指引；及  
 
(c) 如有的話，政府當局會否考慮

公布相關指引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

資 料 ／ 作 出 回 應

(會議紀要第 3段 )

011345 - 
011431 

主席  
潘兆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- 潘議員詢問現時在香港使用的任

何汽車產品如煞車系統會否可能

載有含石棉物料的零件  

 



 
 

 8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- 政府當局表示已就條例草案諮詢

汽車維修保養行業，而業界表示

他們一直使用不含石棉的煞車皮  
 

011432 - 
013925 

主席  
助 理 法 律 顧

問  
政府當局  

- 討論條例草案與《空氣污染管制

條例》(第 311章 )現行條文之間是

否有任何抵觸  
 
- 政府當局表示，若條例草案獲得

通過，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

第 14條就該條例附表 1第 19項指

明的工程所作的申請，當局將會

予以拒絶  
 

-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查詢時確認

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附表 1是該

條例的一部分  
 
-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提出

的查詢時，同意於會後提供以下

補充資料    
 
(a) 就政府當局的上述回應，澄

清；  
 

(i) 條例草案實施後，有關當

局 是 否 仍 有 任 何 酌 情 決

定權，根據《空氣污染管

制條例》第 15(3)條就上述

項 目 指 明 的 任 何 工 程 批

給牌照；  
 
(ii) 如 上 述 (i) 項 的 答 案 是 有

酌情決定權，在訂有第 80
至 83條的情況下，有關當

局 批 給 牌 照 的 法 律 根 據

為何；及  
 

(iii) 如 上 述 (i) 的 答 案 是 沒 有

酌情決定權，第 19項應否

相應廢除；若否，這會否

造 成 申 請 人 的 合 理 期

望，認為酌情決定權仍然

存在。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

資 料 ／ 作 出 回 應

(會議紀要第 3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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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- 委員同意把法律顧問就有關《有

毒化學品管制條例》 (第 595章 )下
的許可證制度及該條例第 10(3)條
所規管的石棉的進一步查詢加入

跟進行動一覽表，讓政府當局作

出回應  
 

013926 - 
014309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- 政府當局應何秀蘭議員的要求，

就擬議第 78(1)(b)條述明的修訂

解 釋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( 立 法 會

CB(1)330/13-14(02) 號 文 件 )
第 5(b)段  

 

 

014310 - 
014530 

主席  - 第三次會議的會議安排  
 
- 第四次會議日期  
 

 
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4年 1月 15日  


